
中輟學生諮詢輔導資源 

 

壹、 政府機關 

一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

(一)服務項目： 

1、 中輟生通報 

2、 輔導推展青少年法治教育 

(二)地    址：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21樓 

(三)電    話：(02)2960-3456 

(四)傳    真：(02)2968-1971 

二、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

(一)服務項目： 

1、 少年及兒童輔導 

2、 保護服務 

3、 緊急庇護 

4、 生活扶助 

5、 休閒 

6、 社教宣導 

(二)地    址：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1號25 樓 

(三)電    話：(02)2960-3456 

(四)傳    真：(02)2960-3894 

三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 

(一)服務項目：辦理「春風專案」青少年輔導活動、落實少年輔導、遏止校

園暴力犯罪、加強防範少年犯罪、中途輟學學生之管理、持續規劃辦理

保護兒童、少年措施成立輔導教室及反恐嚇、反校園幫派-少年法律劇

場。 

(二)地    址：新北市土城區和平路22號5樓 

(三)電    話：(02)2266-5750 

貳、 諮詢輔導機關 

一、 新北市張老師中心 

(一)服務項目：諮商輔導務與預防推廣服務 

(二)地 址：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8號6樓 

(三)輔導專線：(02)2998-6180 

(四)行政專線：(02)2993-6180 



(五)傳真專線：(02)2993-6118 

(六)電子信箱：1980ntpcgc@gmail.com 

二、 天主教福利會 

(一)約納家園安置服務：提供家庭失功能之兒童少年及未婚懷孕的弱勢婦女

就學、就業、就醫等全人安置服務，並接受各縣市社政或福利單位、醫

院、法院轉介個案及自行求助個案。 

(二)地    址：新北市深坑鄉北深路二段 155 號 

(三)電    話：(02)2662-5184 

(四)傳    真：(02)2664-5497 

(五)E-mail：cathwelservice@cs.org.tw 

三、 新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 

(一)服務對象：戶籍或居住於新北市12歲以上，未滿18歲者，且已觸法或符

合少年事件處理法 

(二)服務項目： 

1、 聯繫協調：結合相關單位實行少年預防犯罪和輔導工作。 

2、 個案輔導：以家庭訪視、街頭訪視、電話訪問、外展等方式輔導適

應不良之少年。 

3、 團體輔導：透過團體工作，進行預防及自我提升的目的。 

4、 資源連結：評估少年需求，連結相關資源單位或進行轉介服務。 

5、 志工服務：遴選志願服務員擔任少年輔導員，協助輔導工作之進行。 

6、 法令宣導：於各國中小學巡迴辦理法律劇場，以戲劇呈現方式，將

反毒宣導議題融入表演中。 

7、 活動辦理：辦理休閒及康樂活動。 

(三)地    址：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76號3樓 

(四)電    話：(02)2955-7218 

(五)傳    真：(02)2955-7003 

四、 新北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 

(一)服務項目：老人服務、婦女服務、青少年服務、新住民服務、社區服務、

兒童服務、低收入戶、教育輔導、諮商輔導、支持關懷 

(二)地    址：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一街1之1號4樓〈大觀國中教研中心4樓) 

(三)電    話：(02)2272-4881 

五、 財團法人周大觀文教基金會 

(一)服務項目：「希望獎章與獎學金」為鼓勵曾經犯錯者熱愛生命、改過向

上、自助助人、自立自強、努力向學、踏實工作、自我實現，並期望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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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「希望獎章」得主的努力奮鬥生命故事，鼓勵正在黑暗中的所有更生

人、中輟生回頭是岸、活出希望。 

(二)地    址：新北市新店區明德路52號3樓 

(三)電    話：(02)2917-8775 

(四)傳    真：(02)2917-8768 

六、 新北市社會福利服務中心/瑞芳社福中心 

(一)服務項目： 

1、 脆弱家庭個案輔導  

2、 緊急案件處理  

3、 保護個案處理  

4、 社會救助案件處理  

5、 重大災難案件處理  

6、 其它交辦案件 

(二)地    址：新北市瑞芳區瑞芳街23號4樓 

(三)電    話：(02)2496-6116 

(四)傳    真：(02)2496-6146 

七、 新北市平溪區強迫入學委員會 

(一)服務項目： 

1、 辦理中輟生業務 

2、 督促及宣導強迫入學事項 

(二)地    址：新北市平溪區平溪街45號 

(三)電    話：(02)2495-1510分機163 

(四)傳    真：(02)2495-2009 


